
湛农计〔2018〕4号
关于印发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农机局（总站）：

    为做好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工作，我局制定了《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项目指南有关要求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附件：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10月17日    
（联系人：李俊      联系电话：3220018）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1、 专项名称

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
2、 建设依据及主要内容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的通知》（粤财农〔2018〕174号）和省农业厅《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的通知》（粤农财〔2018〕32号）、《广东省农业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粤农财〔2018〕34号），省财政厅安排我市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资金390万，该项资金支持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动能力强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化生产，突出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在产业融合发展中的示范作用，并积极发展生产、销售、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三、绩效目标

通过该项目支持合作社服务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并能引导其规范生产经营管理，应用先进技术，改善生产经营条件，促进农民增收，示范推动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规范化发展。各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要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把财政补助资金形成的资产量化到合作社成员，促进农民合作社形成良好利益联结机制。

四、资金补助范围

财政资金补助主要用于支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突出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在产业融合发展中的示范作用。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五、申报对象及条件

（一）申报对象

该项目资金用于支持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及农民合作社联社，兼顾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二）主要申报条件

1、农民合作社的章程规范，财务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等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动能力强。

2、获得地级市以上科技奖或荣誉，产品通过认证（三品一标）或获得商标（中国驰名和著名商标）的优先考虑。

3、已获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及2018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建设项目扶持的合作社，原则上不纳入扶持范围。
六、申报范围、补助数量与标准

（一）申报范围。每个县（市、区）原则上推荐农民合作社个数不少于3个（含省级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重点推荐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及农民合作社联社，兼顾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二）补助数量与标准。全市支持补助农民合作社13个，每个合作社补助30万元。

七、项目申报程序

1、实行逐级申报原则。由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向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农业、农机部门审核申报材料、实地考核，并择优推荐给地级市农业主管部门。市级遴选项目实行专家评选制度，各申报项目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序，由湛江市农业局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择优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报市政府审定。

2、项目申报实行“首问责任制”，第一个接受申报的县级农业部门负责人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可行性和合规性负责，并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完整性进行审核并签名确认，以示负责。

3、项目实行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项目指南在湛江市农业部门网站“湛江市农业信息港”进行挂网公开公告，项目评选结果也在该网站公示。

八、申报材料和要求

1、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推荐申报文件。
2、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1）。

3、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书。

4、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承诺书。

5、国家级、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证明材料（如：牌匾、证书或相关认定文件等）、农民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上述材料原件经县级农业、农机部门审查，并由县级农业、农机部门出示与原件相符的证明）；以及2017年经营情况、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等其他财务报表，合作社质量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制度等，产品通过认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注册商标等复印件及其他能够反映合作社生产、经营场面情况的照片材料。上述材料可作为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书的附件。

6、上述材料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项目申报材料一式5份连同县（市、区）农业、农机上报的正式请示件以“*农计”字格式于2018年11月10日前报送湛江市农业局农产品加工管理科，同时发送电子版到zjncpjgk@163.com。
附件2-1：

XX县（市、区） 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汇总表

           县农业、农机部门盖章
	排序
	县（市、区）
	农民合作社名称
	国家级或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理事长姓名
	联系电话
	主体产业
	2017年固定资产（万元）
	2017年经营收入（万元）
	实有成员人数（人）
	成员出资总额（万元）
	带动农户数（户）

	
	
	
	
	
	
	
	
	
	
	
	

	
	
	
	
	
	
	
	
	
	
	
	

	
	
	
	
	
	
	
	
	
	
	
	

	
	
	
	
	
	
	
	
	
	
	
	


经XX县（市、区）农业、农机核实，上述申报合作社不属于2017年中央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和2018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建设）项目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附件2-2：
2018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一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承担单位：          （公章）        
注册地址：                                    
实施地址：                         
邮    编：                         
理 事 长：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填报日期：                         
湛江市农业局编制

第一部分 项目申报信息表
	经营产业
	
	2017年经营收入

（万元）
	

	2017年固定资产（万元）
	
	2017年前财政项目

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

（万元）
	

	财政项目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是否明晰到每个成员
	
	实有成员人数（人）
	

	成员出资总额（万元）
	
	带动农户数（户）
	

	2017年盈余返还总额

（万元）
	
	2017年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返还比例
	

	是否获得地级市以上科技奖或荣誉
	
	是否建有合作社质量管理制度
	

	是否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是否建立生产记录

档案制度
	

	2017年生产经营情况
	种植业
	畜牧业
	水产养殖业
	农机服务
	其他

	
	农作物种植面积（万亩）
	产量

（万吨）
	年末存栏总量（头、只）
	出栏

总量

（头、只）
	面积（亩）
	产量

（吨）
	农机拥有量（台）
	服务面积（万亩）
	

	
	
	
	
	
	
	
	
	
	

	农资统一管理、统一配送率（%）
	

	产品通过认证（三品一标）及获得商标（中国驰名和著名商标）等情况
	

	申报项目类型（单选并与封面项目类型一致）
	1.农机化服务□
2.一二三产融合□
3.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4.其他□

5.项目资产管护试点□


第二部分 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

四、项目实施内容

五、项目投资预算（其中财政补助资金要详细具体列出）

    六、资金筹措
七、项目实施进度及计划安排
八、项目预期效益

九、主要管理与保障措施

十、相关附件与证明材料，包括：认定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及合作联社、省级农民合作示范社的有关证明（如：牌匾、证书或相关认定文件复印件等）、营业执照复印件，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等财务报表复印件，获得地级市以上科技奖或荣誉复印件、合作社质量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制度等，产品通过认证（三品一标）、获得商标（中国驰名和著名商标）等复印件及其他能够反映合作社生产、经营场面情况的照片材料。

（备注：凡是复印、复制的材料均需加盖农民合作社公章，并由县级农业或农机部门审核，确认复印、复制件与原件一致。）
附件2-3：

项目申报承诺书

	承担单位

申报声明
	本单位：                      声明此次申报2017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所提交的项目申报书和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机部门
审核意见
	经核查，上述申报单位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真实、可行、合规，符合2017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指南要求，同意推荐申报。

   XXXXX县区农业或农机部门（盖章）




